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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灣 自 來 水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

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台灣省政府 83.8.16八三府勞一字第 159399號函認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台灣省政府 88.5.25八八府勞一字第 052247號函認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濟部 105.10.12經營字第 10502614020號函核可 

 

立協約人 

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甲方) 

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(以下簡稱乙方) 

為保障雙方權益，加強合作，促進事業之發展，特依據團體協約法訂定本

協約，以資共守。 
 

第一章、總則 

第  一  條  本協約之適用範圍為甲方及其所屬各單位、乙方及其所屬各

分會之會員。 

第  二  條  甲乙雙方應善盡職責，並依法共同維護雙方權益及福祉，遵

守勞動法令，尊重雙方正常運作發展。 

第  三  條  本協約關係人間之勞動關係及甲方與乙方所定勞動條件或工

作規則，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或勞動契約有優於本協約之約

定者外，悉依本協約有關條款辦理。 

             前項勞動條件或工作規則規定，其訂定、調整或修正時，應

由甲乙雙方先行協商。 

第  四  條  甲乙之一方有關員工權益規定，其訂定、修正、廢止，應自

發布日起十日內書面通知他方。 

前項有關員工權益規定之變動如有損及他方權益時，應由甲

乙雙方先行協商並取得共識。 
 

第二章、進用、遷調與離職 

第  五  條  甲方依相關法令及規定進用之員工於報到時，甲方應將就職

通知單副知乙方，若符合加入工會會員資格者，應依工會法

加入為乙方會員。 

團體協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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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六  條  甲方進用員工，除訂有勞動契約者外，並以甲方之任用、遷

調命令之內容為約定內容，其餘應依工作規則及相關法令之

規定辦理。 

第  七  條  甲方得依業務需要，依工作規則及相關法令之規定，調派乙

方會員之工作內容及工作地點，並於公司資訊系統公開揭示

異動訊息。 

第  八  條  乙方會員合於工作規則免職或終止契約之規定，經考核委員

會決議予以免職、解除派用或終止勞動契約者，甲方得予免

職、解除派用或終止勞動契約，並副知乙方。 

第  九  條  甲方如因虧損或設備變更及其他法令規定之正當理由，必須

資遣人員時，對被資遣之乙方會員應依工作規則及相關法令

辦理資遣並清償積欠工資。 

前項情形，如適用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時，應依照該法辦理。 
 

第三章、考核、獎懲與升遷 

第  十  條  甲方對乙方會員之考核、獎懲與升遷均應依主管機關或工作

規則之規定辦理。 

第 十一 條  甲方為鼓勵乙方會員對本業工作提供更廣泛之服務及貢獻，

應給予乙方會員適當之培訓，乙方會員應有接受甲方所舉辦

之生產與管理上各種訓練之義務。 

             

第四章、工作時間、休假及請假 

第 十二 條  乙方會員之工作時間及延長工時，同意甲方應依工作規則、

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規辦理。 

第 十三 條  甲方對乙方會員之休假、例假、特別休假及請假，應依工作

規則及相關法令辦理。              

乙方會員之例假日如因業務需要得協商調整之。 
 



- 3 - 

 

第五章、薪（工）資 

第 十四 條  乙方會員之薪(工)資給付，甲方基於同工同酬之原則，依主

管機關之規定標準核發。 

第 十五 條  乙方會員因甲方業務需要延長工作時間或於休假日工作時，

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計給工資，或由乙方會員選擇以補休辦

理。 

第 十六 條  甲方應按行政院核定之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墊償管理辦

法之規定提繳積欠工資墊償基金。 
 

第六章、福利與職業安全衛生 

第 十七 條  甲方應依照職工福利金條例組織職工福利委員會，提撥福利

金，辦理職工福利事項。 

第 十八 條  甲方應依勞工教育實施辦法，辦理各項勞工教育。 

第 十九 條  乙方之會員應享有政府所舉辦之保險、退休、撫卹及其他依

法應享之權利，並負擔規定保險費之義務。 

第 二十 條  甲方所屬各單位均應依照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規定分別設置

職業安全衛生組織及人員，辦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宜。 

第二十一條  甲方所訂定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，應會同勞工代表訂定，並

徵得工會同意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，乙方會員

對安全衛生工作守則，應切實遵守，並服從主管人員與職業

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之監督、指導。 

第二十二條  甲方各單位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，應依照職業安全衛生管

理辦法及有關規定，督導有關人員及乙方會員實施自動檢

查、定期檢查，藉以確保員工安全衛生，防止職業災害之發

生，維護員工生命及各項設施之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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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條  乙方會員發現甲方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或有關安全衛生之規

定、疑似罹患職業病、身體或精神遭受侵害時，得向甲方、

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申訴。甲方不得對申訴之乙方會員

予以解僱、調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。 

 

第七章、職業災害補償及撫卹 

第二十四條  乙方會員因在職死亡，因公死亡或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、

殘廢、傷害、疾病時，甲方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職業災

害補償及撫卹事宜。 

第二十五條  甲方所屬單位，應依有關法令考量業務需要，採取必要之安

全措施。 
 

第八章、退休 

第二十六條  乙方會員退休之年資、年齡、退休金給與標準及權利行使等

各按其身分別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。 

 

第九章、勞資爭議處理 

第二十七條  為協調勞資關係，促進勞資合作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甲方應依

勞動基準法及勞資會議實施辦法之規定召開勞資會議。 

第二十八條  發生勞資爭議時，應本誠實信用及自治原則，先由勞資雙方

協商處理；如未能解決，仍有爭議，得循勞資爭議處理法之

程序解決。 

 

第十章、提高生產力 

第二十九條  乙方會員於受僱期間，在甲方之企劃下，利用甲方之電腦設

備，完成其職務上之規劃、設計等程式著作，以甲方為著作

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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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、勞資協商與合作 

第 三十 條  乙方理事長全日辦理會務。 

乙方常務幹事在甲方工作時間內，每日得以半日、必要時得

以全日辦理會務。 

乙方理事、監事在甲方工作時間內，得於每月五十小時之範

圍內，以公假辦理會務。其有特殊情形者，得由甲乙雙方協

商定之。 

前項人員辦理會務時，應於事前完成請假程序。 

第三十一條  乙方會員在工作時間內出列席乙方或相關工會召開之各種會

議、訓練、講習等活動(含國外)之人員，甲方得按實際需要

核給公假。 

第三十二條  乙方取得新入會會員之書面同意後，甲方應自該會員加入工

會之日起，自其薪(工)資中代為扣收經常會費交付乙方。 

第三十三條  乙方為辦理會務需要，得請甲方指派具有乙方會員資格之員

工辦理會務工作，其人數及期限由甲乙雙方協商之。 

            前項人員之人事管理，依甲方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三十四條  甲方應無償提供辦理會務等相關辦公處所、設備及有關活動

之場所、公告欄、資訊及通訊設備供乙方使用。 

第三十五條  甲方應建立員工申訴制度，並設置申訴委員會，由雙方推派

同額委員組成之。 

第三十六條  乙方召開各種會議時，得邀請甲方派員出席。 
 

第十二章、附則 

第三十七條  本協約為不定期協約。在訂約滿一年後得隨時終止，但應於

三個月以前，以書面通知對方。 

本協約經一方提議並經雙方之協商同意得修改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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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八條  甲乙雙方對於本協約各條款之規定，如有發生適用上之歧

見，經一方請求召開本協約之協商時，應於協商日一個月前，

以書面敘明協商事項、協商代表、日期、時間、場所等通知

對方進行協商。 

第三十九條  本協約未規定者，依相關法令辦理，法令未規定者由甲乙雙

方協商辦理。 

第 四十 條  本協約經甲乙雙方同意後，分別由雙方代表人負責簽訂，共

繕一式四份，二份報主管機關，雙方各執一份存查，並以副

本抄送甲方所屬各單位，本協約自主管機關核可後生效。 

 


